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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021）东方非诉第 05-07 号

致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

接受贵局委托，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担任 2021 年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项目）交通

能源市政产业园基础设施及民生社会事业发展专项债券（一期）—

2021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以下简称“本期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期发行出

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

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以

下简称“国发〔2014〕43 号文”）、《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以下简称“财

预〔2015〕225 号文”）、《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

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

155 号文”）、《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72 号，以下简称“财库〔2018〕72 号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

2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19〕23 号文”）、《财政部关于加快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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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预〔2020〕94 号文”）、《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以下简称“财

库〔2020〕36 号文”）、《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20〕

43 号文”）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本所律师对本期发

行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文

件，并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询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相关财

务、审计、资产评估、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

书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信用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并不具有核查及判断该数据、结论是否真实、

准确的资格和能力。

本所律师遵循勤勉尽责、诚实信用原则，严格履行职责。本所

律师向威海市各级财政部门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

得到了威海市各级财政部门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相

关问题的说明，本所律师还就本期发行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威海市

各级财政部门以及项目实施单位相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

的讨论，各级财政部门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原始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但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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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人或其他相关单位出

具的证明文件。本所律师相信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资料、文件具有

公信力，本所律师确认其真实性，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本所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的事实、本所律师对相

关事实的了解以及对中国现行法律的理解而出具。本所律师判定某

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依据该等事项发生时生效并适用的法律、

行政法规，也充分考虑到有关政府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许

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发

行必备的法律文件, 并可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本所同意委托人

部分或全部在本期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委托人作上述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综上，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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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根据《2021 年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项目）

交通能源市政产业园基础设施及民生社会事业发展专项债券（一

期）—2021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信息披露文件》（以

下简称“《信息披露文件》”）记载，本期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如

下：

1.债券名称：2021 年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国际新材料创新中

心项目）交通能源市政产业园基础设施及民生社会事业发展专项债

券（一期）—2021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2.发行人:山东省人民政府（转贷给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

3.品种: 记账式固定利率债券；

4.发行规模（威海市）:人民币 2,500 万元；

5.债券期限：15 年期；

6.还本付息方式: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7.信用评级情况: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

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8.发行方式：招标方式发行；

9.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

场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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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

根据《预算法》、财预〔2016〕155 号文，省级人民政府为专

项政府债券的发行主体，设区的市、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级人

民政府确需发行本法律意见书下专项债券的，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

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本期发行主体为山东省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省政府”或“发行人”），专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预算管

理，用于本法律意见书下的项目，符合《预算法》、财预〔2016〕

155 号文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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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威海市环翠区情况介绍

（一）环翠区概况

环翠区地处山东半岛东北端，三面濒临黄海，海岸线长 43 公

里，北与辽东半岛相对，东、东南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

距韩国陆地最短距离 94 海里，是威海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全区

面积 387 平方公里，辖 4 个镇、5 个街道，108 个行政村、7 个村改

居、105 个城市社区，户籍人口 35.2 万、常住人口 39.2 万。

（二）经济发展情况

根据《2020 年威海市环翠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初步核算，2020 年全区生产总值为 386.8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3.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0.03 亿元，下降 1.9%；

第二产业增加值 117 亿元，增长 1.8%；第三产业增加值 239.82 亿元，

增长 5.6%。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7.8:30.2:62.0。

（三）财政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7,181万元，同比下降0.98%。

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71,206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8.98%，提高了 0.29 个百分点；主体税收收入完成 232,275 万元，

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 62.57%，下降 0.12 个百分点。全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加返还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上年结转结余收入、调入

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137,354 万元，收入总计 554,535 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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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60 万元，增长 9.75%。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支出、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结转下年支

出等 232,175 万元，支出总计 554,535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464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

入、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上年结转结余收入、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转贷收入等 442,226 万元，收入总计 445,690 万元。全区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67,411 万元，加上解支出、调出资金、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结转下年支出等 78,279 万元，支出总计

445,69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加上级补助收入合计 20

万元。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0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1,062 万元。全区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0,997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65 万元，年末滚存

结余 1,391 万元。

（四）政府性债务情况

市级核定环翠区 2020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64.60 亿元，环

翠区 2020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62.79 亿元，控制在限额范围以

内。

2020 年，市级分配环翠区地方政府债券 6.76 亿元，其中：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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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债券 4.77 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新增债券

1.99 亿元，主要用于园区和学校建设。

（五）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措施

1.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究出台《威海市环翠区政府性债

务管理办法》，从债务举借、预算管理、资金使用、债务偿还、风

险防控等方面严格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加强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政

府举债不得突破上级批准的限额。将政府债务收支分类纳入全口径

预算管理。一般债务收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务收支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

2.完善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成立由区长任组长，区直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环翠区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为有效

发挥领导小组议事机构作用，研究制定《威海市环翠区政府性债务

管理领导小组议事规则》《威海市环翠区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

办公室工作细则》。结合环翠区实际，研究制定《威海市环翠区政

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建立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切实维护全区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3.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一是严格执行新增政府债务审

批制度，强化政府建设项目源头管控，加强新上政府投资项目的可

行性论证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严格控制政府债务增量。二是加强

政府债务动态监测和管理，发现风险隐患，及早进行处置。三是规

范地方政府债券管理使用。按照规定，合法合规使用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新增债券资金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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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堂馆所建设等国家明确禁止的项目；再融资债券用于偿还到期的

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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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提供的资料，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

于威海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项目。

（一）项目概况

威海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项目位于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东邻

羊汪线，南为羊亭河，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5.5963 公顷，新建 12

栋建筑物，总建筑面积 114,500 平方米，其中：新材料创新中心建

筑面积 23,510 平方米（1 栋 21 层），产业孵化基地建筑面积 32,940

平方米（2 栋，各 15 层），会议中心建筑面积 3,120 平方米（1 栋，

2 层），研发实验区建筑面积 41,010 平方米（6 栋，4~5 层），产

品宣传、展示中心建筑面积 6,500 平方米，产品体验及信息科技咨

询中心中心建筑面积 7,420 平方米。铺设道路 13,990.75 平方米，绿

化面积 13,990.75 平方米，项目建设期约 2 年，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6 月开工，计划于 2022 年 5 月竣工。

（二）项目实施单位

根据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提供的资料，威海国际新材料创新中

心项目的实施单位为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持有威海市环翠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0025522244837，

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 93-1 号 5 楼，法定代表人：

宋军良，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壹佰玖拾玖万壹仟贰佰柒拾叁

元整，经营期限自 2010 年 3 月 12 日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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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生态恢复及生态

保护服务；土地整治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停车场服务；市政设施管理（除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水产养殖；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

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威海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核发的证书编号为“063060”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资质等级为叁级，有效期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本所律师认为，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系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的主体资格。

（三） 项目证明文件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威海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项目取

得如下证明文件：

1.2019 年 3 月，青岛青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编制的

《威海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载明，项

目配套条件成熟，工程设计方案可行。项目建成后，依托入驻企业

带来的技术和人才优势，能够带动区域产业升级，有助于促进生物

医药新材料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激发发展新动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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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因此本项

目的建设是必要、可行的。

2.2019 年 6 月 21 日，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取得

的《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登记备案的项目为威海国际新材

料创新中心，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5.5963 公顷，新建 12 栋建筑，

总建筑面积 114,500 平方米，建设周期为两年。

3.2019 年 8 月 2 日，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填报

并 办 理 备 案 的 《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登 记 表 》 ， 备 案 号

201937100200000147，该公司承诺，填写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针对主要环境影响均有环保措施，建设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

4.2019 年 12 月 19 日，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经该局审查，本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5.2019 年 12 月 19 日，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经该局审查，本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6.2019 年 12 月 19 日，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不动

产权证书》，证书记载，坐落于羊亭镇羊亭河北、双城路西的国有

建设用地的权利人为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使用期

限为 2019 年 11 月 19 日起 2069 年 11 月 18 日止。

7.2020 年 6 月 29 日，威海市环翠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经该局审查，本项目建筑工程符合建筑施工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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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关于威海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项目，项目实施

单位编制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办理了建设项目备案手续，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手续，项目实施单位取得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

项目建设用地有保障，取得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等手续，项目具备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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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期债券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信息披露文件》包含了债券基本情况、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投向说明、信用评级情况、地方经济状况、地方政府债务状况，披

露了主要发行要素。

（二）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报告

1.信用评级机构

委托人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本期

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0132206721U 的《营业执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核发的编码为 ZPJ003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市

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7 年 12 月 16 日批复

的《关于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等机构从事企业债券信用评级

业务资格的通知》（银发〔1997〕547 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于 2007 年 9 月 30 日批复的《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

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证监机构字

〔2007〕250 号）。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系经依法批准在中国

境内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信

用评级报告的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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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用评级报告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

了信用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三）审计机构及评价报告

1.审计机构

委托人委托威海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

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持有威海市环翠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002720716306A 的

《营业执照》、山东省财政厅于 1999 年 10 月 17 日核发的证书编号

为“005707”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系经依法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并合法存续

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价报告的从业资格。

2.评价报告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期债券出具了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评价报告，该报告认为在本项目全部债券存续期间内，一方

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求，另一方面项目收益

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整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

平衡。

（四）法律顾问机构及法律意见书

1.法律顾问机构

委托人委托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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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顾问。

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 2018 年 1 月 4

日 核发 的 《 律师 事 务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31370000495177552W）。经办律师张选辉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

的执业证号为 13710199410301823 的《律师执业证》，经办律师韩

颖琪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执业证号为 13710201811039726 的

《律师执业证》。

本所系经依法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律服务机

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从业资格。

2.法律意见书

经审查与本期债券发行相关的资料和信息，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所律师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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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期债券的风险因素

（一）项目建设风险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项目应当依法履行必要的审

批手续,审批进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项目实施进展。此外，项目实

施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施工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会对项

目建设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果工期拖延,项目投资将可能会增

加；如果投资概算不准确、投资规模控制不严，将有可能导致实际

投资增加。如果不能及时筹措到足够的建设资金，将有可能影响项

目实施进度，进而影响项目的资金流入,使项目净收益减少,进而可能

影响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

（二）项目运营风险

本期债券偿付资金来源为房屋租金收入。但上述收入的实现易

受当时、当地供求关系、市场价格波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发生项目运营成本波动等情况，存在收入减

少、成本增加等方面的风险，影响项目收益的实现，进而可能影响

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

（三）偿付风险

根据“财预〔2016〕155 号文”第三条，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债券

偿付资金主要来源为收取的房屋租金收入，偿债较有保障。

但上述收入的实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有

可能会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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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

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等因素会引

起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不排除市场利率存

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在存续期内，可能面临

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给本期债券投资者的

实际收益水平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流动性风险

本期发行的专项债券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

交易流通，但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

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委托人

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

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从而影响本期

债券的流动性。

（六）评级变动风险

山东省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在社会

经济发展方面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长期以来，山东省社会经济快

速发展，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地方债务风险可控。基于山东省整体

发展情况及本期债券较低的偿付风险，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给予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评定为 AAA。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如果出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导致山东省经济增速放缓、政府财

政收入波动、政府债务风险扩大等问题，不排除委托人资信情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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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变化，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发生调整，从而给本期债券投资者带

来一定的风险。

（七）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

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企业或个人取得的专项债

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如果国家税收政策发

生调整，可能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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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性意见

综合以上内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

素。

（二）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具有实施威海国际

新材料创新中心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由项目实施单位专项用于对应的

项目，相应财政部门纳入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债券发行

募集资金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本期债券制定了

相关偿债保障措施，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四）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审计机构、

法律顾问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相

关服务的资格。

（五）本期债券发行符合《预算法》、《证券法》、国发〔2014〕

43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库〔2019〕

23 号文、财库〔2020〕36 号、财库〔2020〕43 号文等法律、文件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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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行政章

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2021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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